
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流程图

（管理学院）






































家庭困难学生认定流程图

（管理学院）






“奖、勤、助、贷、补”评选流程图
（管理学院）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流程图
（管理学院）















学生违纪处理流程图
（管理学院）

























毕业生就业工作流程图
（管理学院）



















16.学院党委审查





1.本人申请





2.建立申请人信息库





17.组织部抽查





3.培养教育





18.校党委审批





4.团组织推优（学生）





5.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19.入党宣誓





19.建立党员信息库





6.党校培训





20.预备党员教育考察





7.政审





7.确定发展对象





21.转正申请（本人）





8.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





22.支部审查、公示





9.学院党委审查





10.组织部抽查





23.预备转正支部大会





11.校党委审批





24.学院党委预审





12.公示





25.组织部抽查








13.填写入党志愿书








26.校党委审批








14.接收预备党员支部大会





27.材料归档





15.组织谈话





2.学生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持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签署意见、盖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





1.每学年结束前，学院向在校生发放《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1.学院随录取通知书寄送有关国家资助政策材料和《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3.年级（或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指导学生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收集《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上学年已被认定的学生再次申请时，如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只须提交《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6.是否有异议





有异议





无异议





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对答复仍有异议的，可向院学生资助领导组反映。





9.学院班级分别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





8.学生处审核，并将结果批复学院认定工作组





7.院学生资助领导组向学生处汇总上报《认定申请表》和《调查表》。





5.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组对年级（或班级）认定情况进行资格审查等级认定，并公示。








4.年级（或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认定申请表》和《调查表》，结合其家庭收入状况及日常消费，核实困难情况并根据认定条件提出资助建议。





1. 依据学校文件确定评选标准





2.划分评选指标到各年级专业





3.各年级开展综合测评或评选





重新复查





4.评选结果经党政联席会议


审核





5.拟获得名单公示是否有


异议








有异议





无异议





6.上报学生处审核





7.学校审核结果公示是否有


异议








有异议





无异议





8.发放





1.班级预警





1.心理普查





2.发现有心理障碍


或精神疾病学生





3.报学院心理辅导站


和校心理健康中心





3.通知监护人带学生前往专业精神卫生认定机构作出评估





4.跟踪咨询提供心理帮扶





较轻





较严重





严重





5.回家休养治疗（监护人到校办理相关手续护送回家休养）





5.入院治疗（监护人到校办理相关手续陪同住院治疗）





5.边学边治疗





6.康复





1.学生违纪





2.学工办对学生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





3.将调查结果告知学生本人，学生写书面检查





4.据相关违纪处理条例做出拟处理意见上报学生处





5.学校审核是否同意学院意见








否





按学校批示意见复查





是





是





6.辅导员将处分决定和申述权利告知违纪学生，要求学生在处分送达书上签字，若拒签，另找两名见证人代签，证明处分通知已下达





申诉是否理由充分





7.学生是否


申诉





是





否





否





8.学生处按规定要求在规定范围内公布处理结





9.学生处归档


（学生本人档案和行政档案）





1. 开展就业培训





2. 指导学生准备自荐材料





学院审核报就业处补发








3. 广泛收集就业信息


（参加招聘会）





否





4. 双向选择是否达成意向








申请补发协议书








是





校就业处同意后，


办理解约手续











5. 签约（毕业生，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签署意见）








另一方提供书面同意书








6. 协议书三方盖章（学院、校就业处、用人单位）








由违约方提出申请


并承担违约责任











7. 协议书反馈给用人单位








8. 录入毕业生就业信息








9. 列入就业方案








11. 办理离校手续，


领取报到证








10. 报省教育厅，


办理报到手续













